






教育部補助辦理國際學術教育交流活動實施要點 

第四點修正規定 
四、補助原則： 

(一)視活動規模、預期效益及本部預算情形等酌予核定補助金額，以部分補助

為原則。 

(二)同一會計年度內，同一單位辦理性質相同案件，以補助一次為限。 

(三)本要點以補助第一年經費為原則，第二年起由申請單位自行編列或籌措支

應，本部不再補助。 

補助對象為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所屬學校者，補助經費應依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

政府財力級次，給予不同補助比率，不足部分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或補助

對象自行編列或籌措支應；其補助比率如下： 

（一）財力分級屬第一級者：不得超過核定計畫經費百分之五十。 

（二）財力分級屬第二級者：不得超過核定計畫經費百分之六十。 

（三）財力分級屬第三級者：不得超過核定計畫經費百分之七十。 

（四）財力分級屬第四級者：不得超過核定計畫經費百分之八十。 

（五）財力分級屬第五級者：不得超過核定計畫經費百分之九十。 


